
新竹市北區北門國民小學 110學年度第 2學期 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議紀錄 

時間：111年 2月 17日(星期四)中午 12時 40分        地點：校長室 

主席：賴雲鵬 校長                                 記錄:蔡秋滿  

出席人員：如簽到單 

壹、主席致詞: 

貳、工作報告: 

一、 重要教育部、市政府性平議題函文轉知      

110年10月20日府教學字第1100150200號性別平等教育法(以下稱性平法)第2章「學習環境與資源」及第3

章「課程、教材與教學」-包括同法第12條至第19條。請依前述規定，積極辦理下列事項： 

(一) 強化校內教職員工生對性平法之認識，並協助其瞭解相關權益及保障： 

1、在「學習環境與資源」部分:包括「學校應提供性別平等之學習環境，尊重及考量學生與教職員

工之不同性別、性別特質、性別認同或性傾向，並建立安全之校園空間」、「學校應對因性別、

性別特質、性別認同或性傾向而處於不利處境之學生積極提供協助，以改善其處境」等，詳見

性平法第12條至第16條規定。 

2、在「課程、教材與教學」部分:包括「學校教材之編寫、審查及選用，應符合性別平等教育原則；

教材內容應平衡反映不同性別之歷史貢獻及生活經驗，並呈現多元之性別觀點」、「教師使用

教材及從事教育活動時，應具備性別平等意識，破除性別刻板印象，避免性別偏見及性別歧視」

等，詳見性平法第17條至第19條規定。 

(二)對校內教職員工生應提升性別平等意識，並增進對違法情事之敏感度： 

1、依據性平法施行細則第8條：所稱性別平等意識，指個人認同性別平等之價值，瞭解性別不平等

之現象及其成因，並具有協助改善現況之意願。 

2、在課程教學與活動中，除協助學生建立性別平等的價值與理念外，亦應引導學生省思與覺察課

堂中不當或違法的教材、不友善的言詞。 

3、學校依性平法第15條規定辦理教職員工之訓練課程，應納入性平法第2章及第3章內涵。 

(三) 加強課務督導： 

1、對於校内課程，學校教務單位應強化視導，倘發現教師授課有性別偏見、性別歧視等情事，疑

似有違反性平法，應即依性平法規定辦理。 

2、對於校外人員或團體到校實施之課程教學或活動，學校應有校外人士課程教學計畫審核機制，

並應確實審核所提送計畫，倘若計畫內容有違反教育基本法及性平法者，應拒絕入校。倘發現

校外人員或團體之課程教學或活動疑似有違反性平法，應即依性平法規定辦理。 

(四) 暢通申訴管道並落實依法作為： 

1、學校應提供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收件單位之相關資訊讓學生知悉，如收件單位之

地點、電話、電子郵件信箱等，相關資訊亦應包括學校或教師違反性平法第2章及第3章所規範

事件之收件單位。 

2、學校師生若發現學校或教師有違反性平法第2章及第3章情事，得依同法第28條規定申請調查或

檢舉。而各校於案件受理後之調查處理及救濟程序，因同法自第29條以後，規定就此等「調查

申請」或「檢舉」之處理方式及「各階段處理期限」，且未限於僅針對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

性霸凌事件之調查申請案件，故應依同法第5章相關規定處理，並包含同法第32條之申復制度。 

(五) 積極指派人員參加各階段調查專業人員培訓：學校應積極指派教師或校內單位之行政人員參加培

訓；且為利學校對於違反性平法第2章及第3章事件妥適處理，請將教務處人員納為相關培訓課程之

參訓對象。 



二、 性別平等教育可用教育資源： 

新北市政府教育局「學習引路人-新北市身心障礙學生性別平等教育教學設計示例」手冊電子檔+本市 110-1

性平會專題報告-港南國小及育賢國中版，己下載檔案，路徑如下截圖，請多參用： 

參、提案討論: 

一、110學年度第 2學期各學年「性別平等教育」融入教學，推動性別平等教育活動，提請討論。 

說明：(一)各年級教學多以結合課程融入教學；亦運用彈性暨晨光時間實施議題教學，結合繪本、ppt 為教材，

學習模式有教師教學、演說宣導、學習單撰寫及課堂討論分享等多元方式。 

(二)性平教育融入教學課程設計，已於 110 年 7 月 2 日本校課程發展委員會審議，陳報市府，並於 110

年 8 月 27 通過市府審查，同意備查。 

決議： 照案通過 

二、性別平等教育活動行政規畫，提請討論 

說明：預定規畫 4 月為性別平等教育宣導月-規畫活動如下: 

1.學生性平教育宣導- 

   a.4/20(三)認識自己 做自己的主人/四年級  

   b.2/22(二)~青春啟航課程*12 堂/六年級 

   c.四月~低、中年級性平小書傳閱~  

 2.融入教學-各年段規畫之性平教育課程活動 

 3.環境佈置-結合學務處藝文活動 

 4.教師性平教育增能研習- 

   a.2/17(四)召開性別平等推動委員會 

   b.4 月校務通報增能書面宣導 

決議： 照案通過 

肆、 臨時動議： 無 

伍、 13:10散會 


